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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審認要點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辦理農糧作物友善環境

耕作推廣團體（以下簡稱友善耕作團體）之審認，以確認該團

體推廣之農法或耕作方式（以下簡稱推廣農法）符合友善環境

耕作原則，並能落實對其登錄農民之稽核管理，特訂定本要點。 

二、 機關（構）、學校、法人或團體推廣之農法符合下列原則者，得

向本會申請審認為友善耕作團體： 

（一） 維護水土資源、生態環境與生物多樣性，促進農業友善

環境及資源永續利用。 

（二） 農業生產過程不使用合成化學物質、基因改造生物及其

產品。 

三、 申請友善耕作團體審認，應填具申請書（附件一）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會申請： 

（一）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及章程影本。 

（二） 與推廣友善環境耕作業務相關之組織與人員配置說明。 

（三） 推廣農法之耕作基準或作業規範，其內容應包括生產環

境條件、土壤肥培管理、病蟲害管理、雜草管理等。 

（四） 登錄農民之稽核管理規範及農民清冊（格式如附件二）。 

（五） 最近一年財務報表，新設立或登記之法人或團體得以財

務計畫書替代。 

（六） 最近一年對於推廣農法或登錄農民所為相關宣導或輔導

紀錄。 

（七） 其他因審查需求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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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一款及第五款所定文件，機關（構）及學校免附。 

四、 本會為辦理前點之審認，得邀請專家、學者及消費者團體代表

組成審查小組協助辦理審查。 

五、 本會受理審查之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申請者，並將通過審認之友

善耕作團體名稱、地址、聯絡電話及審認有效期間公布於本會

農糧署網站。 

六、 前點所定審認有效期間自本會書面通知通過審認之日起三年。   

    審認有效期間屆滿六個月前，友善耕作團體得檢附第三點

第五款及第六款所定文件向本會申請展延，每次展延不得逾三

年；逾期申請者，應重新申請審認。 

    友善耕作團體經本會審認欠缺辦理業務能力者，不予核准

展延。 

七、 經本會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團體應配合辦理下列事項： 

（一） 於本會指定之資訊系統登錄及維護施行其推廣農法之農

民資料。 

（二） 配合本會及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本要點業務查核。 

（三） 推廣農法之基準或作業規範有異動時，於一個月內函報

本會備查。 

（四） 配合其登錄農民需求，開立當年度友善環境耕作證明文

件，其內容應包括農民姓名、聯絡地址、土地地段地號、

面積、作物別及登錄日期等）。 

八、 友善耕作團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會除以書面廢止其審認資

格外，並自本會農糧署網站移除其名單： 

（一） 經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設立或登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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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依第三點第一項第四款所定規範落實管理其登錄農民

或未依前點規定配合辦理相關事項，經本會限期改善而

未改善者。 

（三） 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及本會農糧署各區分署抽驗其

登錄農民之田間、集貨場及市售農產品，於最近一次違

規日起回溯一年之期間累計五次檢出禁用物質者。但經

友善耕作團體查證其違規情節不可歸責於其登錄農民並

經本會認可者，不予計次。 

九、 經本會審認通過之友善耕作團體，本會得予輔導協助。    

十、 本要點所定本會應辦理事項，由本會農糧署執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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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友善環境耕作推廣團體審認申請書 

 

□初次申請          □申請展延 

1.基本資料: 

申 請 團 體 名 稱 ：  
   

地 址 ：     
  (郵遞區號)  

營 利 事 業 
統 一 編 號 

： 

 

         
 

網       址 ：  

電 子 信 箱 ：  

負 責 人 ：  電 話 ：  

電 子 信 箱 ：  傳 真 ：  

聯 絡 人 ：  電 話 ：  

電 子 信 箱 ：  傳 真 ：  

      

2.檢附文件： 

□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影本及章程影本。 

□與推廣友善環境耕作業務相關之組織與人員配置說明。 

□推廣農法之基準或作業規範。  

□登錄農民之稽核管理規範及農民清冊。 

□最近一年財務報表，新設立或登記之團體得以財務計畫書替代。 

□最近一年對於推廣農法或登錄農民所為相關宣導或輔導紀錄。 

□其他經本會指定之文件。 

 

申請團體印信及負責人簽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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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友善環境耕作農民清冊 

序號 姓名 地址 連絡電話 耕作土地座落位置 作物別

＊ 

備

註 縣市 鄉鎮市

區 

地段 地號 面積（公

頃） 

           

           

           

           

           

           

＊作物別欄位請依水稻、蔬菜、果樹、茶或其他作物等類別填列。 

 


